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產業科技學士學位學程課程流程圖（112學年度入學適用）

課程流程圖（講授時數－實習時數－學分數）    

第1學年 第2學年 第3學年 第4學年 

第1學期 第2學期 第1學期 第2學期 第1學期 第2學期 第1學期 第2學期 

共同必修科目（含通識 14學分，合計 30學分） 

體育 

2-0-0

體育 

2-0-0

體育 

興趣選項 

2-0-0

體育 

興趣選項 

2-0-0

應用中文 

2-0-2

文學與創新 

興趣選項 

2-0-2

文學與創新 

興趣選項 

2-0-2

未來科技與社

會永續
2-0-2

通識課程  

2-0-2

通識課程      

2-0-2

通識課程      

2-0-2

通識課程      

2-0-2

通識課程      

2-0-2

通識課程      

2-0-2

通識課程      

2-0-2

英文溝通實務

（一）

0-2-1

英文溝通實務

（二）

0-2-1

英文創作與發

表（一）

2-0-2

英文創作與發

表（二）

2-0-2

職場英文 

2-0-2

6-2-5 6-2-5 6-0-4 8-0-6 4-0-4 4-0-4 2-0-2

院共同必修科目（合計2分） 

社會責任與產

業倫理 

2-0-2

0-0-0 0-0-0 2-0-2 0-0-0 0-0-0 0-0-0 0-0-0 0-0-0

專業必修科目（合計64學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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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業科技相關選修 

工業感測技術 

2-0-2

工業物聯網

2-0-2

高分子與複合

材料 

2-0-2

大數據與雲端

計算 

2-0-2

實用人因工程 

2-0-2

化學工業概論 

2-0-2

電子業製造概

論  

2-0-2

生命科學 

2-0-2

應用實驗設計

與製程改善

2-0-2

應用空間科技 

2-0-2

智慧農業

2-0-2

綠色製造與永

續發展

2-0-2

製造成本管理

與改善 

2-0-2

生物科技產業 

2-0-2

產品設計開發 

2-0-2

管理相關選修 

科技英文 

2-0-2

生產管理

2-0-2
財務分析 

2-0-2

供應鍊管理 

2-0-2

創業導論 

2-0-2

邏輯思考與創

新 

2-0-2

人際關係與團

隊合作 

2-0-2

人力資源管理

與實務 

2-0-2

行銷業務 

2-0-2

實務實習相關 



產業實務實習

(一) 

1-8-5

產業實務實習

(二) 

1-8-5

產業實務實習

(三) 

1-8-5

產業實務實習

(四) 

1-8-5

0-0-0 0-0-0 1-8-5 11-8-15 11-8-15 11-8-13 10-0-10 10-0-10

合計：最低畢

業總學分數為

128學分 

備註: 

（1）實務專題與見習涵括專業領域可為：產品製造與品質檢驗之生產見習、產品運輸與供應鏈之物流見習、業務推廣及技術服務之

商流見習，專業製造部門單位之跟班學習。 

(2) 因特殊需求得修習日間部課程，其選課學分以不超過該學期修習總學分數三分之一為原則。

(3) 畢業學分:校共同必修30學分(含通識14學分)、院共同必修2學分、專業必修64學分、專業選修32學分，共計128學分。

(4) 自111學年度起，未修畢「哲學思考」者，得以修任一門通識課程抵免之。

(5) 本院院融合課程，該學分數屬校共同必修，轉系(不同學院)，原有學院修習的「院融合課程」學分，即使課名相同，亦不得認

列在新學院的「院融合課程」學分。

專業選修科目：

（1）專業選修至少應修 32 學分，含選修非本系課程 12 學分。

（2）以選修外系專業科目為主，選修軍訓、通識科目(含体育)皆不予認定。

（3）產業實務實習最多認定 20 學分，須為與雲科大簽訂實習合作且具工程專業相關工作內容之職務。


